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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予披露交易－業績保證更新

茲提述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五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
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珠海興業綠色建築科技有限公司（「投資者」）收購江西亞興建設有限
公司（「目標公司」）合共40%股權及對其注資人民幣19,900,000元的須予披露交易。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中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36B(2)條
作出，以根據注資協議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保證利潤的最新狀況及更新。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目標股東已向投資者承諾及保證目標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保證期間」）的經審核純利（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將不少於以下載列金額；而根據本公
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目標公司於保證期間內錄得的經審核實際純利（淨虧損）載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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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經審核保證純利（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後）（「保證利潤」）

不少於人民幣
30,000,000元

不少於人民幣
60,000,000元

不少於人民幣
90,000,000元

經審核實際純利（淨虧損）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實際利潤」）

人民幣
(3,020,000)元

人民幣
5,090,000元

人民幣
(2,090,000)元

倘目標公司的實際利潤少於任何特定年度的保證利潤，則目標股東承諾通過以現金向投
資者作出補償（「補償」）來彌補有關差額。倘目標股東未能以現金償付補償，投資者有權
要求通過轉讓目標股東所持目標公司股權的方式結算補償。

目標公司於保證期間的實際利潤均少於相應的保證利潤。因此，目標股東須向投資者分
別支付補償人民幣7.32百萬元、人民幣12.17百萬元及人民幣20.41百萬元，合共人民幣
39.90百萬元。

於本公告日期，補償人民幣39.90百萬元尚未結算。本公司得悉目標股東無法以現金作出
補償，故已質押目標股東持有之目標公司49%股權（「該質押」）作為安全措施。由於保證期
間剛結束，本公司正與目標股東協商補償的支付，各方同意對目標公司作專項審計，並
以審計數據為基礎，於審計完成後落實支付補償時間及金額、結算安排和其他細節。

董事會認為，(i)儘管目標股東尚未支付補償，由於各方正積極協商補償的支付，並同意
待上述專項審計完成後落實履行目標股東於注資協議項下有關業績保證的責任，因此現
階段無意立即強制執行該質押；及(ii)有關安排屬公平合理以及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在各方落實結算安排時就任何重大發展作進一步公告，並於年度報告中對目標
公司的實際表現是否符合業績保證進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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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董事會承命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東凱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東凱先生（主席）、周廣彥先生（副主席）及陳福山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胡曉先生及王素輝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士、易永
發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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